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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掛號 

新 竹 市 稅 務 局 土 地 增 值 稅 復 查 決 定 書 
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○○○年○月○日 

發文字號：新市稅法字第○○○○○○號 

申請人：○○○ 

地址：新竹市○○路○○號○○樓 

 
申請人因○○○年土地增值稅事件，不服本局核定稅額繳款書所

為之處分（管理代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），申請復查一案，本局

依法決定如下： 

主文：維持原核定 

事 實 

緣申請人所有本市○○段○○地號土地(宗地面積○○平方公

尺，持分全部，地上建物門牌：新竹市○○路○○段○○號，以下簡

稱系爭土地)，於○○○年○月○日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(以

下簡稱新竹分署)拍賣售出，新竹分署以○○○年○月○日竹執仁○

○○年綜所執特專字第○○○號函請本局查報應課徵之土地增稅。本

局依土地稅法第 28 條及第 30 條第 1 項第 5 款核算稅款為新臺幣(以

下同) ○○萬○○○元，並以○○○年○月○日新市稅機字第○○○

○○○號函請新竹分署代為扣繳，同時以該文輔導申請人及拍定人得

於文到次日起 30 日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適用優惠稅率課徵土地

增值稅，該函分別於○○○年○月○日及同年○月○日送達，申請人

於○○○年○月○日申請出售土地改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

增值稅，經查系爭土地上之建物於○○○年○月○日現勘時，因拍定

人更換門鎖無法入內察看使用情形，惟外觀窗戶多處破損，並依據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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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○○公司及○○○○○公司查復資料，該址分別於○○○年及○

○○年辦理停用自來水及暫停全部用電，即於拍賣前○年無任何水電

使用紀錄，未具備基本生活功能設施，無足維持日常住居生活作息所

需，與土地稅法第 9條規定自用住宅用地規定不符，本局於○○○年

○月○日以新市稅機字第○○○○○○號函否准申請人之申請，且該

址有○○○○○等公司設籍，亦與土地稅法第 34 條第 5 項出售前 5

年內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之規定不符，仍應維持原核定按一般用地稅

率課徵土地增值稅○○萬○○○元。申請人不服，遂申請復查。 

理由及法令依據： 

一、 申請人復查理由略謂： 

(一) 申請人在該建物中用於存放申請人所有之動產，並無在出售前

5 年內供營業使用或出租，符合土地稅法第 34 條第 5 項之所

有規定。 

(二) 原處分對於土地稅法第 34 條第 5 項之規定，增加了法律所無

之限制，窄化了該法條之適用範圍。 

(三) 原處分駁回之理由，亦有理由矛盾之違法行政處分。 

(四) 原處分機關已依自用住宅課徵申請人自用住宅用地稅率達 10

年以上，而土地增值稅及地價稅同樣載於土地稅法中，兩種稅

其對「自用住宅」之認定也完全相同，此亦為其理由自相矛盾。 

(五) 原處分所引用之司法院釋字第 460 號理由書，也有違誤。 

二、復查結果： 

（一） 相關法令： 

1. 土地稅法第 9 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自用住宅用地，指土地所有

權人或其配偶、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，且無出租或供

營業用之住宅用地。」 

2. 土地稅法第 34 條第 5 項規定：「土地所有權人適用前項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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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，再出售其自用住宅用地，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，不受前項

一次之限制：一、出售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1.5 公畝部分或非

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3.5 公畝部分。二、出售時土地所有權人

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，無該自用住宅以外之房屋。三、出售

前持有該土地 6年以上。四、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、未成年

子女於土地出售前，在該地設有戶籍且持有該自用住宅連續滿

6年。五、出售前 5年內，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。」 

3. 住宅法第 3 條規定：「本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一、住宅：指供

居住使用，並具備門牌之合法建築物。……」 

4.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7 條規定：「(第 1 項)涉及租稅事項之法

律，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，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

的，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。(第 2項) 

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，應以實質經濟

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。(第 3

項)納稅者基於獲得租稅利益，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，濫用法

律形式，以非常規交易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，以達成與交

易常規相當之經濟效果，為租稅規避。稅捐稽徵機關仍根據與

實質上經濟利益相當之法律形式，成立租稅上請求權，並加徵

滯納金及利息。……」 

5. 司法院釋字第 460 號解釋理由說略以，土地稅法第 9條規定：

「本法所稱自用住宅用地，……」雖未就「住宅」之定義有所

界定，然法規之適用除須依法條之明文外，尚應受事物本質之

內在限制。而依一般觀念，所謂住宅，係指供人日常住居生活

作息之用，固定於土地上之建築物；外觀上具備基本生活功能

設施，屬於居住者支配管理之空間，具有高度私密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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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按土地稅法第 34條第 5項規定，土地所有權人出售自用住宅

用地，曾適用自用住宅優惠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，再出售自

用住宅用地時，若符合該項規定，則不受一生一次之限制，

仍可按自用住宅優惠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，惟其前提係出售

之土地需為「自用住宅用地」。再按司法院釋字第 460 號解

釋理由書略以，土地稅法第 9 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自用住宅

用地，……」雖未就「住宅」之定義有所界定，然法規之適

用除須依法條之明文外，尚應受事物本質之內在限制。而依

一般觀念，所謂住宅，係指供人日常住居生活作息之用，固

定於土地上之建築物；外觀上具備基本生活功能設施，屬於

居住者支配管理之空間，具有高度私密性。是以，住宅至少

要有 3 個要件：供人日常住居生活作息，屬於居住者可支配

管理之空間，具備基本生活功能設施及高度的私密性等，而

土地上之建物為自住使用之住宅時，其坐落之基地始為「自

用住宅用地」(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137 號判決意旨

參照)。查系爭土地上之建物，依○○○○○公司○○○年○

月○日台水三竹服室字第○○○○○○號函略以，說明三、

該戶於○○○年○月○日至本所辦理停用，因逾二年未使用

自來水，至○○○年○月○日由本公司轉為廢止，故無○○

○年○月○日至○○○年○月○日之用水相關資料表。再依

○○○○○公司○○○年○月○日新竹字第○○○○○○號

函略以，說明二、查本公司現存用電查詢檔之記載，旨揭用

電地址於○○○年○月○日已辦理暫停全部用電。準此，系

爭土地上之建物，已分別於○○○及○○○年間辦理停用自

來水及暫停全部用電，其基本生活功能已有不足，無法供居

住者生活使用，且於本局○○○年○月○日現勘時，因拍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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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更換門鎖無法入內察看使用情形，惟觀其外觀窗戶已多處

破損，亦無法有效遮擋強風大雨或防止蚊蟲侵入，該建物客

觀上欠缺提供人日常住居生活作息之基本功能設施，亦無高

度私密性可言，難以認定符合「住宅」之要件，又該建物既

非屬「住宅」，則該建物所座落之土地即系爭土地即非供住

宅使用，自非屬自用住宅用地，系爭土地移轉時，仍不得按

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，先予敘明。 

（三） 查土地稅法第 9 條之立法目的，乃在保障人民享有低稅率之

基本生活所需之自用住宅用地，減輕專供自用住宅使用者之

土地稅負而設，並無使非自用住宅用地亦得享受自用住宅優

惠稅率之理由，以防止此項租稅優惠措施之濫用。又按住宅

法第 3 條第 1 款規定：「住宅：指供居住使用，並具備門牌

之合法建築物。」及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137 號判

決意旨，建物之「居住」與「使用」，強度不同。必需確有

「居住」事實，該建物才能定性為「住宅」。查本局現勘情

形及水、電使用的調查結果可知，系爭土地上之建物如前項

所述並無提供人日常作息之基本功能及高度私密性等，縱申

請人陳述該建物用以存放申請人所擁有之動產，仍屬「使用」

而非「居住」，仍應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7 條規定，衡酌

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，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

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來認定課徵租稅

之構成要件，申請人陳述原處分對於土地稅法第 34條第 5項

之規定，增加了法律所無之限制，顯係對法令之誤解。 

（四） 已規定地價之土地，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，除符合免徵或不

課徵要件之情形外，應按其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土地增值

稅，稅率採倍數累進的 20%、30%及 40%等三級稅率，長期持



 6 

有土地達 20年以上者，另有減徵優惠，且為了減輕自住房屋

者之負擔，對於出售自用住宅用地時，規定有一人一生一次

及一生一屋可適用 10%優惠稅率。故土地增值稅之稅率分為

自用住宅用地適用 10%優惠稅率，一般用地適用 20%至 40%累

進稅率，並未對營業用土地另行劃分適用稅率。本局按前述

說明認定系爭土地上之建物非屬自用住宅，乃核定系爭土地

無法適用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，且該址有○○○○○等公

司設籍，亦與土地稅法第 34 條第 5項出售前 5年內，無供營

業使用或出租之規定不符，應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

稅。申請人稱原處分認定「尚須要有水、電供應等生活作息

之所需」，方能稱為「住宅」，並據以駁回申請人適用自用

住宅用地稅率之申請，改為依營業用住宅或非自用住宅之稅

率課徵土地增值稅，顯係申請人對土地增值稅適用稅率之誤

解。 

（五） 按符合土地稅法第 9 條規定要件，得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

之土地，依土地稅法第 41條規定，經申請核准適用自用住宅

用地稅率後，用途未變更者，以後免再申請。但適用特別稅

率之原因、事實消滅時，應即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，自適用

特別稅率原因消滅之次期起恢復按一般稅率課徵。查系爭土

地原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，於○○○年經本局核定全

部面積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，因○○○年○月起

部份面積供作營業使用，自○○○年起部份面積按一般用地

稅率、部分面積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，其核定情形至○

○○年皆未變更。惟查系爭土地上建物經申請人於○○○年

及○○○年分別辦理停用自來水及暫停全部用電，至遲於○

○○年已有變更該建物用途，不再作為住宅使用之情形，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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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照 GOOGLE 街景圖資料，該建物自○○○年○月起，鐵門深

鎖且外觀逐年破損未修繕，顯見該建物未作為住宅使用更臻

明確，然申請人卻未依土地稅法第 41 條規定向本局申報變

更，致系爭土地部分面積持續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

稅。是以，系爭土地地價稅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而土地

增值稅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，尚非因地價稅與土地增值稅對

「自用住宅」之認定有所不同，而係申請人未盡納稅義務人

協力義務，於使用情形變更時向本局申報變更地價稅適用稅

率所致，並無申請人稱核定理由自相矛盾之情形。 

（六） 查司法院釋字第 460 號解釋文，雖係就供神壇使用之建物非

自用之函釋違憲作解釋，然「住宅」之定義性解釋已於解釋

理由書中予以闡明，規範意旨極其明確，本局自得援引參照，

尚無申請人稱原處分引用司法院釋字第 460 號理由書違誤之

情事。 

三、綜上，申請人所有本市○○段○○地號土地，於○○○年○月○

日經新竹分署拍賣售出，新竹分署於○○○年○月○日函請本局

查報應課徵之土地增稅。本局依土地稅法第 28條及第 30 條第 1

項第 5款核算稅款為○○萬○○○元，並於○○○年○月○日函

請新竹分署代為扣繳，同時輔導申請人及拍定人得於文到次日起

30 日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適用優惠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，

申請人於○○○年○月○日申請出售土地改按自用住宅用地稅

率課徵土地增值稅，經查系爭土地上之建物於○○○年○月○日

現勘時，因拍定人更換門鎖無法入內察看使用情形，惟外觀窗戶

多處破損，並依據○○○○○公司及○○○○○公司查復資料，

該址分別於○○○年及○○○年辦理停用自來水及暫停全部用

電，即於拍賣前○年無任何水電使用紀錄，未具備基本生活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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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，無足維持日常住居生活作息所需，與土地稅法第 9條規定

自用住宅用地規定不符，本局於○○○年○月○日以新市稅機字

第○○○○○○號函否准申請人之申請，且該址有○○○○○等

公司設籍，亦與土地稅法第 34 條第 5 項規定不符，仍應維持原

核定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○○萬○○○元，揆諸前揭

規定，並無不合，復查應予維持原核定。 

中 華 民 國 ○ ○ ○ 年 ○ 月 ○ 日 

本案申請人如不服本決定，應於收受本決定書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

願理由書正、副本經由本局（地址：新竹市中央路 112 號）向新竹市

政府提出訴願，訴願書須載明事項如後： 

1訴願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、居所、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。如

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，其名稱、事務所或營

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、居所。  

2 有訴願代理人者，其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、居所、身分證明文

件字號。 

3原行政處分機關。 

4訴願請求事項。 

5訴願之事實及理由。 

6收受或知悉行政處分之年、月、日。 

7受理訴願之機關。 

8證據。其為文書者，應添具繕本或影本。 

9年、月、日。 

 
訴願申請書表 

下載區 


